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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1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15,594.85 3,506.86 1,500.96
1 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 188,127.73 6,124.54 63,516.35
1 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2,506.79 1,790.56 -
1 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 2,410.37 13,712.69 -
合计 208,639.75 25,134.65 65,017.31

2021年末，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主要为一年内到期的租赁负债。 2022年末，公司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余额较 2021年末增加 183,505.10 万元， 主要系公司于 2018 年 4 月发行的五年期
公司债券 19亿元于本期内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所致。

（7）其他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其他流动负债余额分别为 229,914.65万元、555,317.64 万元和 597,451.25 万

元，占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22.55%、33.90%和 28.23%。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短期融资券 554,518.53 505,782.09 204,598.65

待转销项税额 21,104.05 26,703.92 25,315.99

已背书未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对应的应付款
项 19,894.16 22,831.64 -

其他 1,934.50 - -

合计 597,451.25 555,317.64 229,914.65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其他流动负债余额较大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主要系公司为了补充流动资金
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增加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发行的短期融资券分别为 20亿元、75亿元和 75亿元，期
限 180天至 365天不等，均为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2、非流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长期借款 67,876.03 41.25% 27,246.88 7.47% 14,175.62 4.94%

应付债券 - - 182,000.00 49.90% 196,384.00 68.51%

租赁负债 8,703.83 5.29% 61,406.10 16.84% - -

长期应付款 2,885.83 1.75% 6,047.61 1.66% - -

递延收益 39,628.67 24.08% 40,675.00 11.15% 37,553.84 13.10%

递延所 得 税 负
债 45,463.39 27.63% 47,319.12 12.97% 38,555.16 13.45%

合计 164,557.75 100.00% 364,694.71 100.00% 286,668.62 100.00%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非流动负债主要由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递延收益和递延所得税负债构成，合
计占比分别为 100.00%、81.49%和 92.96%。 报告期各期末，非流动负债余额的波动主要受应付债券余
额变动的影响。

（1）长期借款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长期借款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质押借款 48,236.78 - -

抵押借款 5,050.42 - 1,417.44

信用借款 14,588.83 27,246.88 12,758.18

合计 67,876.03 27,246.88 14,175.62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长期借款余额分别为 14,175.62 万元、27,246.88 万元和 67,876.03 万元，占非
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4.94%、7.47%和 41.25%。2021年末，公司长期借款较 2020年末增加 13,071.26
万元， 主要系新增控股子公司芮城县宝升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为满足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向汇丰银行借
入长期款项 15,991.68万元所致。2022年末，公司长期借款较 2021年末增加 40,629.15万元，其中新增
质押借款 48,236.78万元，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高邮振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以应
收账款质押借入款项，以偿还原融资租赁合同下未偿付的租金、手续费及利息所致。

（2）应付债券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应付债券余额分别为 196,384.00 万元、182,000.00 万元和 0.00 万元，占非流

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68.51%、49.90%和 0.00%。 2021年末，公司应付债券较 2020 年末减少 14,384.00
万元，主要系公司 2018年度发行的 19亿元公司债券当期完成回售债券偿付 8,000.00万元所致。 2022
年末，公司应付债券余额降至为 0.00万元，主要系应付债券划分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3）租赁负债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公司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对于经营租赁，公司在租赁开始日将符合准则

规定的经营租赁确认为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2021 年末和 2022 年末， 公司租赁负债余额分别为
61,406.10万元和 8,703.83万元，占非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16.84%和 5.29%。 2022年末，公司租赁负
债余额较 2021 年末有所减少，主要系控股子公司高邮振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神木市神光新能源
电力有限公司和芮城县宝升电力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提前终止融资租赁合同所致。

（4）递延收益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收益的明细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深圳市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
资金 18,976.34 20,404.57 21,832.80

铁岗气库政府补助 4,763.48 9,159.28 11,097.39

江苏斯 威克 EVA 封 装膜 建设项
目 4,680.48 4,980.83 -

其他 11,208.38 6,130.32 4,623.66

合计 39,628.67 40,675.00 37,553.84

报告期内， 公司递延收益主要为深圳市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专项资金， 该补助主要为公司 2013
年度“宝安区中压市政燃气管网工程”等项目被列入循环经济与节能减排资金资助计划，收到政府补
助金额共计人民币 30,081.00 万元。 报告期各期末， 该补助尚未结转的金额分别为 21,832.80 万元、
20,404.57万元和 18,976.34万元。

2020年度，深圳市政府决定拆除归属于深圳市深燃石油气有限公司的铁岗气库及其附属建筑物，
并建设铁岗气库水源保护区， 同时根据深圳市深燃石油气有限公司预计未来增加的经营成本提供补
助 11,097.39万元，该补助将于未来经营成本实际发生时摊销转入其他收益。 报告期各期末，该补助尚
未结转的金额分别为 11,097.39万元、9,159.28万元和 4,763.48万元。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斯威克“年产 1.5 亿 m2 抗 PID 型 EVA 封装膜建设项目”入选 2015 年中央
预算内投资计划， 获得政府补助 5,917.00万元， 并按相关资产折旧年限摊销计入损益。 2021 年末和
2022年末，该补助尚未结转的金额分别为 4,980.83万元和 4,680.48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除上述三项政府补助项目外，公司其他递延收益主要为江苏斯威克收到的江苏
省发改局战略新兴发展专项资金 1,911.70 万元、 公司收到的国家循环化改造中央预算专项资金
1,749.13万元、宜都市松宜矿区改造项目配套基础设施专项资金 1,441.53 万元、江苏斯威克光伏土地
平整及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补贴 995.83万元及宜都市中船重工改造项目配套基础设施专项资金 722.92
万元等。

（5）递延所得税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 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余额分别为 38,555.16 万元、47,319.12 万元和 45,463.39 万

元，占非流动负债的比例分别为 13.45%、12.97%和 27.63%。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主要
由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评估增值和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
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构成。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未经抵消的递延所得税负债：

非同一控制企业合并资产评估增值 28,811.49 31,838.70 18,087.09
免租期收入 242.33 210.46 210.46
其他公允价值变动 18,292.81 17,854.92 20,257.61
小计 47,346.63 49,904.08 38,555.16
减： 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互抵
金额 1,883.24 2,584.96 -

合计 45,463.39 47,319.12 38,555.16
（三）偿债能力分析
1、偿债能力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与偿债能力有关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财务指标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0.50 0.56 0.59
速动比率（倍） 0.40 0.48 0.55
资产负债率（合并） 59.70% 58.74% 51.2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 60.06% 54.88% 48.44%
财务指标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 330,431.53 297,732.64 277,479.33
利息保障倍数 （倍） 5.27 8.35 7.76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小于 1，呈波动下降趋势，主要原因是：（1）华安公司和
江苏斯威克随着业务规模扩大，营运资金需求增加，短期借款、应付账款等流动负债金额增加；（2）公
司于 2018年发行的第一期公司债券 19亿元于 2022年末从“应付债券”重分类至“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合并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51.20%、58.74%和 59.70%，呈持续上升趋势，主要原
因是：（1）公司燃气管道项目投资额较大、投资周期较长，融资渠道主要依靠债权融资；（2）江苏斯威克
下游客户主要为大型光伏组件厂商，光伏行业客户具有票据结算货款的商业惯例，基于江苏斯威克业
务持续扩张下营运资金需求的考量，公司增加银行借款规模以筹措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分别为 277,479.33万元、297,732.64万元和 330,431.53 万元，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7.76倍、8.35倍和 5.27倍。 2021年度，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公司整体盈利
能力较强，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随之增加，利息保障倍数亦有所提升。 2022 年度，受气源成本上升影
响，公司利息保障倍数有所下降，但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仍保持较高水平，可有效保障公司的偿债能
力。

整体上，公司的资产流动、偿债能力较为稳定，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情况。
2、可比公司偿债能力指标比较

财务指标 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新奥股份 0.80 0.72 0.61
重庆燃气 0.87 0.78 0.92
佛燃能源 0.60 1.09 0.80
成都燃气 1.04 0.97 0.89
贵州燃气 0.58 0.69 0.50
行业平均 0.78 0.85 0.75
深圳燃气 0.50 0.56 0.59

速动比率（倍）

新奥股份 0.75 0.66 0.57
重庆燃气 0.85 0.75 0.89
佛燃能源 0.73 1.01 0.77
成都燃气 1.00 0.94 0.86
贵州燃气 0.50 0.61 0.42
行业平均 0.77 0.79 0.70
深圳燃气 0.40 0.48 0.55

资产负债率（合并）

新奥股份 62.14% 63.91% 67.80%
重庆燃气 47.58% 43.67% 47.02%
佛燃能源 56.54% 59.85% 53.70%
成都燃气 38.65% 39.66% 43.77%
贵州燃气 64.16% 62.58% 63.17%
行业平均 53.81% 53.94% 55.09%
深圳燃气 59.70% 58.74% 51.20%

数据来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值，资产负债率高于可比公司平

均值，主要系报告期内新奥股份多次股权融资、贵州燃气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有效改善上述公司
资产负债结构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发展城市燃气业务，同时加快综合能源等业务的协同发展，在建项目较多，资
本投入较大，导致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呈下降趋势，资产负债率呈上升趋势，符合公司目前所处
的发展阶段。 同时，公司银行资信状况良好，偿债风险较低，如本次可转换债券发行成功，将进一步改
善公司的财务结构，提高公司偿债能力，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营运能力分析
1、营运能力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资产周转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10.97 11.24 19.66

存货周转率（次 ） 13.04 18.43 26.99

报告期内，公司的应收账款周转率分别为 19.66次、11.24次和 10.97次，呈逐年下降趋势。2021年
度，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 2020年度下降，主要原因为公司 2021 年度收购的光伏胶膜业务应收账款
的信用期比公司原有业务长，使得应收账款周转率下降幅度较大。 2022年度，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较
2021年度略有下降，主要系 2022年末公司应收账款期末平均余额增长幅度大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所
致。

报告期内，公司的存货周转率分别为 26.99次、18.43次和 13.04次，呈持续下降趋势。 2021 年度，
公司存货周转率较 2020 年度下降，主要原因为：（1）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安公司 2021 年因天然气价格
持续走高及国内需求增加的现状，提高了存货储备水平，使得 2021 年液化天然气存货余额较 2020 年
末增长 61,266.01万元；（2）公司 2021年末新增江苏斯威克光伏胶膜存货。2022年度，公司存货周转率

较 2021 年度下降，主要原因为：（1）江苏斯威克销售规模扩大，原材料期末余额增加所致；（2）未达到
验收条件的天然气工程安装业务所投入的成本（即“合同履约成本”）较 2021年末增加 1,477.15万元。

2、可比公司资产周转率比较
财务指标 公司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应 收 账 款 周 转 率
（次 ）

新奥股份 21.20 20.03 22.53
重庆燃气 27.93 34.63 34.75
佛燃能源 24.04 19.39 16.47
成都燃气 51.58 56.92 31.76
贵州燃气 4.97 4.61 4.62
行业平均 25.94 27.12 22.03
深圳燃气 10.97 11.24 19.66

存货周转率（次 ）

新奥股份 47.06 37.58 37.45
重庆燃气 127.03 86.59 76.36
佛燃能源 36.93 60.08 54.08
成都燃气 44.24 38.56 15.35
贵州燃气 13.92 11.02 7.95
行业平均 53.84 46.77 38.24
深圳燃气 13.04 18.43 26.99

数据来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财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各公司业务构成与规模、客户情况以及结算方式等因素影响，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

和存货周转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差异较大。 报告期内，公司加快向光伏清洁能源转型，综合能源
业务贡献的收入占公司主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4.09%、11.73%和 24.15%。 公司于 2021年收购江苏斯
威克后，应收账款余额和存货余额均大幅增长，导致公司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低于同行业可
比上市公司。

（五）财务性投资情况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除金融类企业外，最

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根据《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第一款关于“最近一期末不存在金额较大的财务性投资”

的理解与适用规定：“1、财务性投资包括但不限于：投资类金融业务；非金融企业投资金融业务（不包
括投资前后持股比例未增加的对集团财务公司的投资）；与公司主营业务无关的股权投资；投资产业
基金、并购基金；拆借资金；委托贷款；购买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等。 2、围绕产业链上下
游以获取技术、原料或者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以收购或者整合为目的的并购投资，以拓展客户、渠
道为目的的拆借资金、委托贷款，如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不界定为财务性投资。 3、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参股类金融公司的，适用本条要求；经营类金融业务的不适用本条，经营类金融业务
是指将类金融业务收入纳入合并报表。 4、基于历史原因，通过发起设立、政策性重组等形成且短期难
以清退的财务性投资，不纳入财务性投资计算口径。 5、金额较大是指，公司已持有和拟持有的财务性
投资金额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不包括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类金融
业务的投资金额）。 ”

截至 2022年末，公司合并报表中可能与财务性投资的相关会计科目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报表科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是否包含财务性投资 财务性投资金额

1 交易性金融资产 1,000.00 否 -

2 其他应收款 14,808.96 否 -

3 其他流动资产 33,201.36 否 -

4 长期股权投资 37,005.86 是 7,206.87

5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46,193.70 是 602.59

6 其他非流动资产 84,842.12 否 -

财务性投资合计 7,809.46

报告期末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1,314,870.50

财务性投资占比 0.59%

1、交易性金融资产
截至 2022年末，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
名称

风险
类型 到期日 预期收益

（年化）
持有金额 （万
元 ） 占比 是否为财务性

投资

1 中银日积月
累-日计划 2 级（中低风险） 无 固 定 到 期

日 约 2.00% 1,000.00 100.00% 否

合计 1,000.00 100.00% 否

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为银行的中低风险理财产品，系公司充分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属
于“收益波动大且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的财务性投资范畴，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该笔理财产品已经于
2023年 4月 11日赎回到账。

2、其他应收款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14,808.96 万元，主要内容为押金及保证金、员工备

用金和应收第三方往来款等，均系在公司正常经营过程形成，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3、其他流动资产
截至 2022年末，公司持有的其他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33,201.36 万元，为待抵扣增值税和预缴所

得税，为日常生产经营中产生，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4、长期股权投资
截至 2022年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37,005.86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
单位

2022 年 12 月 31
日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

持股
比例

主营
业务 投资背景及目的 投资时间 是否属于财

务性投资

扬州中 油燃
气有限 责任
公司

16,819.29 49.00% 城市燃气

该公司系公司收购扬州庆鹏管道燃气经
营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江苏深燃清洁能
源有限公司 ”）前存在的参股公司 ，主营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开发区 管道燃 气业
务， 旨在拓展苏北及长三角城市燃气业
务市场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有利于扩大
公司在长三角片区燃气市场的竞争力和
影响力。同时 ，扬州中油燃气有限责任公
司经营区域与江苏深燃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接壤，均处于江都区行政区划内 ，投资
该公司具有较强的区域协同效应。
2022 年度 ，公司向其提供代输服务金额
为 2,632.77 万元。
2023 年 4 月 ，公司与扬州中油燃气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了 《天然气销售协议 》，约
定公司通过高压管道供气至扬州中油燃
气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场 站 ， 年 合 同 量 为
2,949.60 万立方米 。 本投资系围绕公司
城市燃气业务以获取经营区域的销售渠
道为目的， 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
展方向 ，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

2016 年 2 月 否

深圳中 油深
燃清洁 能源
有限公司

2,355.54 49.00% 汽车加气

中国石油广东销售公司负责在广东省开
展成品油及车用天然气销售业务 。 为充
分发挥双方优势 ，双方成立该公司 ，旨在
开发深圳及周边地区加气站项目 ， 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其采购液化天然气金
额分别为 332.27 万元 、14.72 万元以及 0
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其销售的液化天然气
金额分别为 4,916.95 万 元 、998.85 万 元
以及 173.88 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其提供租赁房屋建筑
物金额分别为 21.88 万元 、48.13 万元以
及 48.13 万元 。

2013 年 3 月 否

中海油 深燃
能源有 限公
司

2,052.31 30.00% 汽车加气

为贯彻落实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海
洋石油总公司能源化工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及会谈纪要精神，充分发挥中海油与
地方政府的综合优势， 公司与中海油成
立合资公司 ，合作建设加气（油 ）站项目 ，
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其采购管道天然气金
额 分 别 为 93.60 万 元 、53.41 万 元 以 及
87.22 万元。 基于谨慎性 ，公司将该项投
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

2006 年 7 月 是

深圳低 碳城
供电有 限公
司

2,448.17 49.00% 电力供应

为发展综合能源业务， 公司与深圳供电
局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 ， 旨在推进深圳
国际低碳城分布式能源增量配电业务试
点项目。 该项目有助于打通从电力生产
到配送到终端使用的产业链 ， 可培养一
批熟悉配网业务 、电力市场运作的人员 ，
为公司发展综合能源业务奠定基础 。
报告期内与公司不存在交易 。 基于谨慎
性，公司将该项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

2019 年 2 月 是

江西华 电九
江分布 式能
源有限公司

5,302.73 30.00%
电 力 、 热
力生产和
供应

该公司系江西省第一个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在完成对其参股后 ，公司及其
子公司可为其供应天然气 ， 推动公司与
华电集团合作， 积累区域天然气分布式
能源经验，在光伏 、风电等领域形成协同
效应 。 本项投资系围绕公司城市燃气和
综合能源业务， 以获取销售渠道为目的
产业投资。
2022 年度 ，公司向其销售的管道天然气
金额为 4,124.15 万元 。

2021 年 9 月 否

江西天 然气
都昌有 限公
司

1,701.73 40.00% 城市燃气

该公司原为东方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之参
股公司。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国内燃气
的市场份额 ， 公司收购东方燃气控股有
限公司 100%股权 ，以间接控制其持有的
国内四地五家管道燃气公司 ， 与公司下
属江西异地公司在管 理上形 成协同 效
应 ，有效降低管理成本 ，扩大江西片区燃
气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 本投资系围
绕公司城市燃气 、 智慧服务等业务以获
取经营区域的销售渠道为目的 ， 符合公
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 。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 ， 公司向其销售
燃 气 用 具 金 额 分 别 为 31.17 万 元 以 及
18.67 万元。

2020 年 11 月 否

泰安昆 仑耐
特天然 气有
限公司

1,206.19 24.02% 汽车加气

该公司原由泰安市泰山燃气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合资成立 ，后引入昆仑能源投资
（山东 ）有限公司外资股东 ，可发挥三方
各自在资源、市场等方面的优势 ，以合资
公司为主体进行加气（油）站业务的拓展
与推广 ， 有利于开拓公司在山东的燃气
市场，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报告期内与公司不存在交易 。 基于谨慎
性，公司将该项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

2011 年 12 月 是

深圳市 互通
联宽带 网络
有限公司

1,053.90 30.00% 信息通讯

为将信息技术与燃气管道相结合 ， 对深
圳市目前拥有的管道资源进行利用和价
值挖掘，将传统燃气行业与现代科技 、互
联网行业相结合 ， 公司与深圳市信息管
线有限公司 、名气通电讯 （中国 ）有限公
司成立该公司 ， 运作开展宽带城市建设
和信息基础服务项目 。 截至 2022 年末 ，
该公司累计光缆环网建设形成光纤资源
69,445 纤芯公里 （665 公 里 ），目前 光缆
网络已覆盖到公司管道经 营区域 南山
区 、福田区 、罗湖区 、龙华区 、光明区 、龙
岗区 、宝安区等。项目的建设顺应了深圳
市政府有关通信管道“统一规划 、统一建
设 、统一管理 ”的原则和体制 ，为未来充
分利用地下空间保证现代化城市可持续
发展做出了一定的社会意义。
2021 年度 ，公司向其采购的互联网服务
金额为 51.69 万元 ；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其提供的物业服务金
额分别为 8.94 万元 、28.91 万元以及 9.23
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其提供租赁房屋建筑
物金额分别为 55.05 万元 、45.06 万元以
及 29.53 万元 。
基于谨慎性， 公司将该项投资认定为财
务性投资。

2015 年 8 月 是

梧州华 润燃
气有限公司 870.06 49.00% 城市燃气

为扩大异地城市燃气业务 ， 公司与华润
燃气投资 （中国 ）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 ，
主营广西梧州粤桂合 作区城 市燃气 业
务 。 本投资系围绕公司城市燃气业务以
获取经营区域的销售渠道为目的 ， 符合
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方向。
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 ， 公司向其销售
管道天然气金额分别为 107.49 万 元以
及 887.58 万元 。

2021 年 11 月 否

深圳中 石油
国际液 化天
然气加注 有
限公司

2,742.29 20.00% 船舶加气

为进一步延伸天然气产业链 ， 公司与中
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 深圳市盐田港
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该公司 ， 旨在探索开
展海上国际 LNG 加注业务。海上 LNG 加
注业务为加注船采购 LNG 后，将 LNG 加
注至运输船舶中供其作为动力使用 ，目
前在全国范围内， 该业务模式尚处于起
步阶段 ，仅在上海 、深圳两地试点 ，公司
LNG 码头已具备 LNG 装船功能及 LNG
加注船舶装船作业资质 。 该公司为尽快
开展 LNG 加注试点 ， 已先行租用加注
船，完成了 5 次海上 LNG 加注作业。
报告期内该公司与公司不存在交易 ，主
要因为该公司租用加注船船型较小 ，与
公司码头不适配。 未来该公司计划建造
更大规模加注船，可与公司码头适配 ，届
时公司可发挥 LNG 接卸码头的 LNG 加
注功能， 向该公司销售 LNG， 提高 LNG
设施利用效率。
本投资系围绕公司燃气资源业务以获取
下游液化天然气销售渠道 ， 符合公司主
营业务及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 不属于财
务性投资。

2021 年 12 月 否

湖口天 然气
有限公司 446.29 49.00% 城市燃气

该公司原为东方燃气控股有限公司之参
股公司。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在国内燃气
的市场份额 ， 公司收购东方燃气控股有
限公司 100%股权 ，以间接控制其持有的
国内四地五家管道燃气公司 ， 与公司下
属江西异地公司在管 理上形 成协同 效
应 ，有效降低管理成本 ，扩大江西片区燃
气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报告期内与公司不存在交易 。 基于谨慎
性，公司将该项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

2020 年 11 月 是

深圳市 燃气
用具有 限公
司

7.34 20.00% 燃气用具

该公司主要经营燃气用具 、燃气设备 、家
用电器等及相关配套业务 。 该项目有利
于与自主品牌 “优慧家 ”形成竞争合力 ，
实现产业规模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向其采购燃气用具 、接受
安 装 服 务 金 额 分 别 为 285.18 万 元 、
5,411.89 万元以及 3,953.13 万元 。
报告期内，公司向其提供物业服务 、销售
燃气用 具金 额 为 186.69 万 元 、2,697.79
万元以及 1,602.93 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向其提供租赁房屋建筑
物金额分别为 51.95 万元 、62.02 万元以
及 125.66 万元 。

2002 年 12 月 否

合计 37,005.86

5、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截至 2022年末，公司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价值为 146,193.7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被投资
单位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账面价值

持股
比例 主营业务 投资背景及目的 投资时间

是 否 属 于
财 务 性 投
资

广东大鹏液
化天然气有
限公司

129,692.08 10.00% 液化天然气

公 司 与 中 海 油 、 英 国 石 油
（BP） 等共同设立该公司 ，以
建设广东大鹏 LNG 接收站项
目 。 该项目有利于扩宽公司
气源 ， 保障公司的管道天然
气供应 ，增强市场竞争能力 。
投资该项目后 ， 公司与广东
大鹏签 订了 25 年 照 付 不 议
采购合同 ，稳产期 ，广东大鹏
每年向公司供应天然气约 27
万吨 ， 为公司发展天然气业
务提 供了稳 定的气 源保 障 。
同时 ，按照该合同约定 ，公司
天 然 气 采 购 上 限 价 格 约 为
1.70 元 /立方米 ， 具有明显的
竞争优势 ， 有利于公司开拓
市场，提升盈利能力 。
报告期内 ， 公司向广东大鹏
采购管道天然气金额分别为
57,965.07 万 元 、48,930.86 万
元以及 45,745.79 万元。
综上 ， 本投资系围绕公司城
市燃气和燃气资源业务以获
取稳定气 源供应 为目 的 ，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
方向 ， 同时公司向该公司委
派了董事和高管 ， 参与广东
大鹏实际经营 ， 不属于财务
性投资。

2004 年 5 月 否

深圳大鹏液
化天然气销
售有限公司

15,899.03 10.00% 液化天然气

公 司 与 中 海 油 、 英 国 石 油
（BP） 等共同设立该公司 ，开
展 LNG 销售业务 。 该项目依
托于广东大鹏 ， 有利于保障
公司的 LNG 现货供应 ， 补充
天然气供应缺口。
报告期内 ， 公司向其采购液
化 天 然 气 金 额 分 别 为 0 万
元 、440.35 万 元 以 及
17,415.42 万元。
综上 ， 本投资系围绕公司城
市燃气和燃气资源业务以获
取现货气 源供应 为目 的 ，符
合公司主营业务及战略发展
方向 ， 同时公司向该公司委
派了董事和高管 ， 参与深圳
大鹏实际经营 ， 不属于财务
性投资。

2007 年 4 月 否

国 电 投 （广
东 ）能 源 贸
易有限公司

306.65 5.00% 天然气采购

该公司主要统筹国电投广东
公司旗下燃气电厂的天然气
资源采购。 公司参股该公司 ，
旨在利用上游天然气资源优
势拓展业务机会 ， 同时开展
气电产业链的合作或光伏等
其他领域的合作 ， 发挥协同
优势 。
报 告 期 内 与 公 司 不 存 在 交
易。 基于谨慎性，公司将该项
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2021 年 6 月 是

宜都民生村
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158.58 4.00% 货 币 金 融 服
务

为进一步拓展湖北城市燃气
业务 ， 公司收购长阳华瑞天
然气 100%股权 ，该公司原为
长 阳 华 瑞 天 然 气 有 限 公 司
（后更名为 “长阳深燃天然气
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
报 告 期 内 与 公 司 不 存 在 交
易。 基于谨慎性，公司将该项
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2019 年 9 月 是

深圳市宝燃
盛大加油站
有限公司

136.36 10.00% 成品油料

该公司原为深圳市宝安区国
投燃气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
“深 圳市深 燃石油 气有 限公
司 ”）的参股公司 。 为进一步
整合深圳瓶装气业务 ， 公司
收购宝安区国投燃气有限公
司 100%股权 ，虽暂时不向公
司直接采购燃气资源 ， 但有
利于公司扩大对于上游资源
方的合作影响力。
报 告 期 内 与 公 司 不 存 在 交
易。 基于谨慎性，公司将该项
投资认定为财务性投资。

2000 年 7 月 是

常州利燃创
业投资合伙
企 业 （有 限
合伙 ）

1.00 0.17% 创业投资

该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
圳市深燃鲲鹏私募基金股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 “深燃 鲲鹏 ”）与其他 投资
者共同出资设立的专项私募
基金 ，仅用于 2021 年投资江
苏斯威克事项 ， 符合公司主
营 业 务 及 公 司 战 略 发 展 方
向 ， 有利于公司的光伏产业
协同发展。
截至 2022 年末 ，该基金认缴
规模 601.00 万元 ， 实缴规模
601.00 万元 ，扣除预留管理费
后 累 计 投 资 江 苏 斯 威 克
545.00 万元。 基于谨慎性，公
司将该项投资认定为财务性
投资 。

2021 年 12 月 是

合计 146,193.70

6、其他非流动资产
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为 84,842.12 万元，主要为长期预付款项，包括对

土地及房屋、设备采购以及工程施工等款项，不属于财务性投资。
综上所述，截至 2022年末，公司财务性投资金额为 7,809.46 万元，财务性投资余额占归属于母公

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0.59%， 公司最近一期末财务性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
产的 30%，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期限较长的财务性投资（包括类金融业务）情形。

七、经营成果分析
（一）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与利润变动趋势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营业收入 3,006,156.28 2,141,473.42 1,501,481.46
营业成本 2,565,759.29 1,717,841.68 1,114,429.84
营业利润 163,209.10 184,714.60 166,236.56
利润总额 165,735.48 183,401.56 168,398.19
净利润 140,640.58 154,042.62 138,203.42
归属于 母公司 所 有 者 的 净
利润 122,230.71 135,396.66 132,140.03

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城市燃气、燃气资源、综合能源和智慧服务。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突
出，利润主要来源于营业利润。

受益于公司燃气用户的持续增长和光伏清洁能源业务的协同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盈
利水平总体均保持了稳步增长趋势，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
入 1,501,481.46万元、2,141,473.42万元和 3,006,156.28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
为 132,140.03万元、135,396.66万元和 122,230.71万元。

（二）营业收入分析
1、营业收入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 营 业 务 收
入 3,003,721.70 99.92% 2,137,270.50 99.80% 1,497,180.47 99.71%

其 他 业 务 收
入 2,434.57 0.08% 4,202.92 0.20% 4,300.98 0.29%

合计 3,006,156.28 100.00% 2,141,473.42 100.00% 1,501,481.46 100.00%

公司营业收入由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构成，其中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城市燃气、燃气资
源、综合能源和智慧服务产生的收入，其他业务收入为租赁收入及其他等。

报告期内，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501,481.46 万元、2,141,473.42 万元和 3,006,156.28 万元，其
中 2021年度较 2020年度增长 42.62%，2022年度较 2021年度增长 40.38%。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占比均在 99%以上，主营业务突出。

2、主营业务收入构成及变动趋势分析
（1）按产品类型划分的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产品类型划分的主营业务收入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城市燃气 1,589,383.94 52.91% 1,305,242.70 61.07% 1,046,439.09 69.89%
-管道燃气 1,371,389.62 45.66% 1,096,057.77 51.28% 822,833.93 54.96%
-燃气工程及其他 217,994.32 7.26% 209,184.93 9.79% 223,605.17 14.94%
燃气资源 526,400.95 17.52% 374,314.55 17.51% 276,235.84 18.45%
-天然气批发 217,341.84 7.24% 118,220.19 5.53% 126,059.65 8.42%
-石油气批发 309,059.11 10.29% 256,094.37 11.98% 150,176.19 10.03%
综合能源 725,392.94 24.15% 250,651.23 11.73% 61,195.36 4.09%
-发电业务 88,218.20 2.94% 77,204.88 3.61% 61,195.36 4.09%
-光伏胶膜 637,174.74 21.21% 173,446.35 8.12% - -
智慧服务 162,543.86 5.41% 207,062.02 9.69% 113,310.18 7.57%
-商品销售及其他 162,543.86 5.41% 207,062.02 9.69% 113,310.18 7.57%
合计 3,003,721.70 100.00% 2,137,270.50 100.00% 1,497,180.47 100.00%

注：为保持报告期数据可比性，此处将 2020 年主营业务收入明细按照 2021 年和 2022 年口径进
行重分类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管道燃气为公司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报告期内，管道燃气分别为 822,833.93万元、
1,096,057.77万元和 1,371,389.62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4.96%、51.28%和 45.66%。 报
告期内，管道燃气收入占比呈下降趋势，主要系公司在国内外能源市场的大幅波动下，结合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通过收购深燃热电、江苏斯威克和四家光伏发电公司加快向清洁能源综合运营转型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能源业务分别实现收入 61,195.36 万元、250,651.23 万元和 725,392.94 万元，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09%、11.73%和 24.15%，呈逐年增长趋势。

①管道燃气
管道燃气包括管道天然气和管道石油气，其中 99%以上为管道天然气，管道石油气占比较小。 管

道天然气主要包括深圳市及异地城市管道燃气经营，是公司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 报告期内，公司管
道燃气收入分别为 822,833.93万元、1,096,057.77万元和 1,371,389.62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
别为 54.96%、51.28%和 45.66%。 报告期内，公司管道天然气用户数量持续增长，分别为 436.27 万户、
573.90万户和 643.15万户； 管道天然气销售量亦持续增长， 分别为 303,183.49 万立方米、378,417.64
万立方米和 393,207.01万立方米。

报告期内，公司管道天然气的用户、销售量累计情况如下：
管道天然气业务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用户数 （万户） 643.15 573.90 436.27
其中：深圳地区 （万户 ） 419.88 375.29 261.96
非深圳地区（万户） 223.27 198.61 174.31
管道天然气销售量 （万立方米） 393,207.01 378,417.64 303,183.49
其中：深圳地区 （万立方米） 209,470.38 202,342.40 184,484.99
非深圳地区（万立方米） 183,736.64 176,075.24 118,698.50

2021年度，公司管道燃气收入较 2020年度增加 273,223.85万元，同比增长 33.21%，主要是因为：
A、公司超额完成深圳市城中村管道燃气入户安装目标，并积极开拓工商业用户和电厂用户，使得用户
规模增长 137.63万户，销售气量增加 75,234.15 万立方米，同比增长 24.81%；B、2021 年度平均售价较
2020年度增加 0.19元/立方米，同比增长 6.72%。 2022 年度，公司管道燃气用户进一步增加到 643.15
万户，销售量为 393,207.01 万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 1,371,389.62 万元，平均售价为 3.49 元/立方米。
2022年度，公司管道燃气平均售价较 2021 年度增加 0.59 元/立方米，主要系受上游天然气涨价影响，
公司的工商业用户及电厂用户的平均售价增幅较大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管道燃气的销售量、平均销售单价变动趋势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数量（万立方米 ）注 393,207.01 378,417.64 303,183.49
销售收入（万元 ） 1,371,389.62 1,096,057.77 822,833.93
平均售价（元/立方米 ） 3.49 2.90 2.71

注：为简化计算，此处销售数量仅包含管道天然气销售量。
②燃气工程及其他
燃气工程及其他主要为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改迁工程项目和燃气工程相关的开户费、改

管服务收费、上门服务费和材料费等费用。 报告期内，燃气工程及其他收入分别为 223,605.17 万元、
209,184.93万元和 217,994.32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4.94%、9.79%和 7.26%，占比呈下
降趋势。 燃气工程及其他收入波动主要受各期工程项目开工数量的影响。

③天然气批发
公司控股子公司华安公司主要业务之一为液化天然气购销批发业务， 华安公司天然气批发业务

2019年 9月正式运营以来，营业收入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主要系国际 LNG 市场价格波动及俄乌冲突
影响国内外市场需求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批发业务分别实现收入 126,059.65万元、118,220.19
万元和 217,341.84万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8.42%、5.53%和 7.24%。

天然气批发业务销售价格一般以上游供应商挂牌价为基础由买卖双方约定， 或者公司视市场供
求状况为基础与客户约定。 液化天然气的销售价格随着市场价格的调整而波动，不受政府部门调控限
制。 2021年度，为有效应对国际 LNG 现货市场价格大幅上涨的风险，公司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主动减
少 LNG 现货采购和销售。 2022年度，受俄乌冲突和持续动荡的国际局势影响，国际市场的高价传导至
国内市场，导致公司天然气批发业务平均销售单价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批发业务的销量、销售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量 （万立方米） 33,178.00 37,766.77 56,185.90

销售收入（万元 ） 217,341.84 118,220.19 126,059.65

平均售价（元/立方米 ） 6.55 3.13 2.24

④石油气批发
石油气批发业务由控股子公司华安公司从国际市场采购进口液化石油气， 通过槽船和槽车批发

销售给客户。 公司该业务主要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下游客户主要为深圳、东莞、惠州及广州的二级
批发商及城市管道气、瓶装气零售商等。 近几年，公司加大液化石油气市场的拓展力度，建立了以华安
气库为基点、三级站为分销点的销售网络，并大力拓展中国香港等境外市场，形成上下游一体化经营
的产业格局。 公司的液化石油气批发业务为完全市场化业务，价格随行就市，近年来其收入波动较大，
主要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

报告期内， 公司石油气批发业务分别实现收入 150,176.19 万元、256,094.37 万元和 309,059.11 万
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10.03%、11.98%和 10.29%。 其中，2021年度，公司石油气批发业务收
入较 2020年度增加 105,918.18万元，同比增长 70.53%，主要系公司抓住国际 LPG 价格低位，加大 LPG
进口采购量，同时开拓 LPG深加工客户，实现用户数量和销量的增长。 2022年度，公司石油气批发业务
收入比上年同期增加 52,964.75万元，同比增长 20.68%，主要系石油气平均售价上涨 21.43%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石油气批发业务的销量、销售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销售量 （万吨） 57.56 57.92 47.38
销售收入（万元 ） 309,059.11 256,094.37 150,176.19
平均售价（元/吨 ） 5,369.13 4,421.52 3,169.61

⑤综合能源
公司的综合能源业务主要包括发电业务和光伏胶膜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综合能源业务收入分别

为 61,195.36万元、250,651.23万元和 725,392.94万元，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09%、11.73%
和 24.15%，占比呈逐年增长趋势，主要系公司加快向清洁能源综合运营转型，于 2021年成功控股光伏
胶膜企业江苏斯威克所致。

江苏斯威克主要向光伏组件厂商供应光伏封装胶膜，该产品是光伏电池的核心辅料，品类主要包
括透明 EVA 胶膜、白色 EVA 胶膜、POE胶膜等高性能光伏封装胶膜等。 2021年 9-12月，江苏斯威克
实现销售收入 173,446.35万元。 2022年度，江苏斯威克实现销售收入 637,174.74万元，光伏胶膜实现
销售规模持续扩大。 销售规模的持续扩张一方面系光伏行业的快速发展， 下游组件出货量的快速增
长，同时亦受益于江苏斯威克客户渠道持续拓宽。

（2）按销售地区划分的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销售地区划分的业务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区域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深圳地区 1,421,650.05 47.33% 1,221,010.84 57.13% 910,827.18 60.84%
其他地区 1,582,071.65 52.67% 916,259.66 42.87% 586,353.29 39.16%
合计 3,003,721.70 100.00% 2,137,270.50 100.00% 1,497,180.47 100.00%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来自于深圳地区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 其他地区呈逐年上涨趋
势，主要原因为： ①公司大力开拓其他地区的管道燃气业务，截至 2022 年末，公司已在广东、广西、
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云南、湖南、湖北、河北等 11省（区）经营 57个城市（区）管道燃气项目； = 2 \*
GB3 ②公司新增深燃热电、 江苏斯威克和四家光伏发电公司等异地公司的综合能源业务收入。 报告
期内，公司综合能源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4.09%、11.73%和 24.15%。

（3）主营业务收入的季节性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不存在显著季节性特征。
3、其他业务收入构成及变动趋势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其他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租赁收入及其他。 报告期内，公司租赁及其他业务收入

4,300.98 万元、4,202.92 万元和 2,434.57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0.29%、0.20%和 0.08%，占比
较低。

（三）营业成本分析
1、营业成本构成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成
本 2,564,778.36 99.96% 1,715,398.17 99.86% 1,113,420.10 99.91%

其他业务成
本 980.93 0.04% 2,443.51 0.14% 1,009.74 0.09%

合计 2,565,759.29 100.00% 1,717,841.68 100.00% 1,114,429.84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成本中的主营业务成本占比在 99%以上。公司营业成本随公司业务规模的扩

大而增长，与公司营业收入变动趋势相匹配。
2、主营业务成本构成及变动趋势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按产品类型划分的主营业务成本结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城市燃气 1,346,573.36 52.50% 1,025,003.81 59.75% 746,615.89 67.06%
-管道燃气 1,258,444.52 49.07% 935,881.87 54.56% 595,760.31 53.51%
-燃 气 工 程 及 其
他 88,128.84 3.44% 89,121.94 5.20% 150,855.58 13.55%

燃气资源 502,957.30 19.61% 360,419.40 21.01% 243,504.16 21.87%
-天然气批发 195,347.25 7.62% 116,053.64 6.77% 95,849.47 8.61%
-石油气批发 307,610.05 11.99% 244,365.76 14.25% 147,654.69 13.26%
综合能源 627,401.39 24.46% 210,131.74 12.25% 55,189.17 4.96%
-发电业务 70,051.40 2.73% 77,198.01 4.50% 55,189.17 4.96%
-光伏胶膜 557,349.99 21.73% 132,933.73 7.75% - -
智慧服务 87,846.31 3.43% 119,843.22 6.99% 68,110.88 6.12%
-商 品 销 售 及 其
他 87,846.31 3.43% 119,843.22 6.99% 68,110.88 6.12%

合计 2,564,778.36 100.00% 1,715,398.17 100.00% 1,113,420.10 100.00%
注：为保持报告期数据可比性，此处将 2020 年主营业务成本明细按照 2021 年和 2022 年口径进

行重分类调整。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成本主要由管道燃气、燃气工程及其他、天然气批发、石油气批发和光伏

胶膜业务构成，五类业务合计成本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88.93%、88.51%和 93.84%，与主营业
务收入构成相匹配。

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分别为 1,113,420.10 万元、1,715,398.17 万元和 2,564,778.36 万元，
其中 2021年度较 2020年度增长 54.07%，2022年较 2021年度增长 49.52%。 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
公司主营业务成本增速较快，主要系天然气供应紧缩导致国际气价持续高位运行，上游气价的上涨导
致公司采购成本增加所致。

3、其他业务成本构成及变动趋势分析
公司其他业务成本主要是为开展租赁业务所产生的成本。 报告期内， 公司其他业务成本分别为

1,009.74万元、2,443.51万元和 980.93万元，占营业成本的比例分别为 0.09%、0.14%和 0.04%，占比较
低。

（四）毛利及毛利率分析
1、公司毛利构成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毛利主要由主营业务形成，主营业务毛利占比达 99%以上，具体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主营业务毛利 438,943.34 99.67% 421,872.33 99.58% 383,760.37 99.15%

其他业务毛利 1,453.64 0.33% 1,759.41 0.42% 3,291.24 0.85%

合计 440,396.99 100.00% 423,631.74 100.00% 387,051.61 100.00%

从主营业务来看，公司盈利模式稳定。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产品和服务的收入在报告期内整
体保持稳定增长，带动主营业务毛利金额相应增长。

2、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构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城市燃气 242,810.58 55.32% 280,238.89 66.43% 299,823.20 78.13%
-管道燃气 112,945.10 25.73% 160,175.90 37.97% 227,073.62 59.17%
-燃气工程及其他 129,865.48 29.59% 120,062.99 28.46% 72,749.59 18.96%
燃气资源 23,443.66 5.34% 13,895.15 3.29% 32,731.68 8.53%
-天然气批发 21,994.59 5.01% 2,166.54 0.51% 30,210.18 7.87%
-石油气批发 1,449.07 0.33% 11,728.61 2.78% 2,521.49 0.66%
综合能源 97,991.55 22.32% 40,519.48 9.60% 6,006.19 1.57%
-发电业务 18,166.81 4.14% 6.87 0.00% 6,006.19 1.57%
-光伏胶膜 79,824.75 18.19% 40,512.62 9.60% - -
智慧服务 74,697.55 17.02% 87,218.80 20.67% 45,199.30 11.78%
-商品销售及其他 74,697.55 17.02% 87,218.80 20.67% 45,199.30 11.78%
合计 438,943.34 100.00% 421,872.33 100.00% 383,760.37 100.0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分别为 383,760.37万元、421,872.33万元和 438,943.34 万元，其中城
市燃气业务和综合能源业务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贡献较大， 合计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的 79.69%、
76.03%和 77.64%。

3、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5.63%、19.74%和 14.61%，毛利率呈现下降趋势。 2021年

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20年度减少 5.89个百分点，主要系管道燃气毛利贡献率减少 7.67 个百
分点、天然气批发毛利贡献率减少 1.92个百分点和光伏胶膜业务毛利贡献率增加 1.90 个百分点综合
影响所致。 2022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21年度减少 5.13 个百分点，主要系管道燃气毛利贡
献率减少 3.73个百分点和智慧服务毛利率贡献率减少 1.59个百分点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细分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毛利率 营业收入
占比

毛利
贡献率 毛利率 营业 收 入

占比
毛利
贡献率 毛利率 营业收入占

比
毛利
贡献率

城市燃气 15.28% 52.91% 8.08% 21.47% 61.07% 13.11% 28.65% 69.89% 20.03%

-管道燃气 8.24% 45.66% 3.76% 14.61% 51.28% 7.49% 27.60% 54.96% 15.17%

-燃 气 工 程
及其他 59.57% 7.26% 4.32% 57.40% 9.79% 5.62% 32.53% 14.94% 4.86%

燃气资源 4.45% 17.52% 0.78% 3.71% 17.51% 0.65% 11.85% 18.45% 2.19%

-天 然 气 批
发 10.12% 7.24% 0.73% 1.83% 5.53% 0.10% 23.96% 8.42% 2.02%

-石 油 气 批
发 0.47% 10.29% 0.05% 4.58% 11.98% 0.55% 1.68% 10.03% 0.17%

综合能源 13.51% 24.15% 3.26% 16.17% 11.73% 1.90% 9.81% 4.09% 0.40%

-发电业务 20.59% 2.94% 0.60% 0.01% 3.61% 0.00% 9.81% 4.09% 0.40%

-光伏胶膜 12.53% 21.21% 2.66% 23.36% 8.12% 1.90% - - -

智慧服务 45.96% 5.41% 2.49% 42.12% 9.69% 4.08% 39.89% 7.57% 3.02%

-商 品 销 售
及其他 45.96% 5.41% 2.49% 42.12% 9.69% 4.08% 39.89% 7.57% 3.02%

合计 14.61% 100.00% 14.61% 19.74% 100.00% 19.74% 25.63% 100.00% 25.63%
注：某业务毛利贡献率=该业务的毛利率 *该业务营业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以下分业务类型分析毛利率波动的原因：
（1）管道燃气
报告期内，公司管道燃气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7.60%、14.61%和 8.24%，毛利率呈下降趋势。公司管

道燃气业务在主营业务收入占比达到 45%以上，对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贡献率分别为 15.17%、7.49%
和 3.76%。2021年度，公司管道燃气业务毛利率较 2020年度减少 12.99个百分点，主要系 2021年度天
然气供应紧缩导致国际气价持续高位运行，平均采购成本较 2020 年度增长 25.86%，平均毛差下降至
0.42元/立方米所致。 2022年度， 公司管道燃气业务毛利率较 2021年度减少 6.38个百分点， 主要系
2022年度上半年受俄乌冲突等国际局势影响，国际天然气价格高企，平均采购成本较 2021 年度增长
29.41%，平均毛差进一步下降至 0.29元/立方米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管道燃气平均销售单价、平均采购成本和平均毛差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平均销售单价 （元/立方米） 3.49 2.90 2.71
平均采购成本 （元/立方米） 3.20 2.47 1.97
平均毛差（元/立方米 ） 0.29 0.42 0.75

（2）燃气工程及其他
报告期内，公司燃气工程及其他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32.53%、57.40%和 59.57%，年度毛利率总体保

持在 32%以上，报告期内呈上升趋势。 公司燃气工程及其他业务收入占比约为 7%~15%之间，对公司
主营业务的毛利贡献率分别为 4.86%、5.62%和 4.32%。燃气工程及其他业务不受国际油气价格调整的
影响，毛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 2021年度和 2022年度，公司燃气工程及其他毛利率较 2020 年度增幅
明显，主要原因系：①2020 年度公司代建“718”政府工程零毛利项目（即深圳市约 718 公里市政、庭院
地下老旧中压钢质燃气管道改造工程项目），导致 2020年度整体毛利下降，该部分工程项目已于 2020
年完工；②燃气工程材料（主要包括阀口、钢管等）销售波动较大，主要是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等
项目增加所致。

（3）天然气批发
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批发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3.96%、1.83%和 10.12%，各期毛利率波动较大。其

中，2021年度毛利率大幅下降，主要系国际 LNG 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及国内外市场需求波动所致。报告
期内，公司天然气批发业务毛利对主营业务的毛利贡献率分别为 2.02%、0.10%和 0.73%，贡献率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天然气批发平均销售单价、平均采购成本和平均毛差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平均销售单价 （元/立方米） 6.55 3.13 2.24
平均采购成本 （元/立方米） 5.89 3.07 1.71
平均毛差（元/立方米 ） 0.66 0.06 0.54

（4）石油气批发
报告期内， 公司石油气批发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1.68%、4.58%和 0.47%， 毛利率波动较大。 其中，

2021年度，公司石油气批发毛利率较 2020年度增加 2.90个百分点，主要系公司抓住国际 LPG 价格低
位，加大 LPG 进口采购量，实现较高毛利。 2022年度，公司石油气批发毛利率较低，一方面系国际石油
气现货价格较高导致平均采购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系市场竞争趋于激烈，华安公司采取薄利多销的销
售策略。报告期内，公司石油气批发业务毛利对主营业务毛利贡献率分别为 0.17%、0.55%和 0.05%，贡
献率较小。

报告期内，公司石油气批发平均销售单价、平均采购成本和平均毛差情况如下：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平均销售单价 （元/吨 ） 5,369.13 4,421.52 3,169.61
平均采购成本 （元/吨 ） 5,343.96 4,219.02 3,116.39
平均毛差（元/吨 ） 25.17 202.50 53.22

（5）光伏胶膜
2021 年 9-12 月和 2022 年度，公司光伏胶膜业务毛利率为 23.36%和 12.53%，呈下降趋势，主要

原因为：①面对下游光伏行业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公司积极抢占市场份额增加产品市占率；②2021
年第四季度，公司光伏胶膜核心原材料 EVA 树脂市场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由于公司实行以销定产模
式，在原料市场价格快速上涨的背景下，原材料采购价格较高，且公司上游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传导至
下游客户客观上存在一定时滞。

公司于 2021年 9月将江苏斯威克纳入合并报表范围，江苏斯威克主营的光伏胶膜产品对公司的
主营业务收入占比呈上升趋势，其中 2022 年度光伏胶膜产品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21.21%。
2021年 9-12月和 2022年度，光伏胶膜业务对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的贡献率为 1.90%和 2.66%，呈上升
趋势。

4、公司与同行业公司的毛利率比较
（1）可比公司选择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领域涉及燃气批发、管道和瓶装燃气供应、燃气输配管网的投资和建设，

主营城市燃气供应、燃气资源批发、综合能源供应和智慧服务等四个板块的业务。 根据证监会颁布的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所属行业为“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公司按照行业属性、
业务结构、财务指标是否有可比性、市值是否具有可比性，选择同行业可比 A 股上市公司，具体如下：

序号 可比公司 证券代码 主营业务

1 新奥股份 600803.SH 天然气销售业务、综合能源业务 、工程建造及安装业务 、能源生产业务 、增
值业务

2 重庆燃气 600917.SH 重庆市管道燃气供应及燃气设施 、 设备的安装服务 ， 分布式能源运营服
务 ，综合能源站运营服务等

3 佛燃能源 002911.SZ 天然气的销售及输配、燃气工程设计、施工

4 成都燃气 603053.SZ 城市燃气输配 、销售 ，城市燃气工程施工以及燃气表具销售等

5 贵州燃气 600903.SZ
贵州省天然气支线管道 、 城市燃气输配系统 、 液化天然气接收储备供应
站 、加气站等设施的建设 、运营 、服务管理以及相应的工程设计 、施工 、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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